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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以“道通为一”规定世界的终极形态，但在现实的存在这一层面，注重个体及个体性的原理又构成了其重要特点。在《庄

子》那里，个体性的原理既有本体论的内涵，又展开为价值观的原则，其中包含多方面的理论意蕴。 

一 

存在形态的多样性、独特性，是《庄子》所关注的重要问题。就天道而言，这种多样性与特殊性首先与“德”相联系。在追溯世界

的起源与演化过程时，《庄子·天地》写道：“泰初有无无，有无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谓之德。”世界的原初形

态虽存在有无之分，但却非绝对的虚无（非“无无”），毋宁说，其原始性主要表现在“一”而未形，所谓“一”而未形，也就是

浑然一体，未分化为特定的事物。现实世界中不同事物的形成，以获得具体的规定为前提，这种具体的规定也就是“德”。在《庄

子》看来，天地间一切存在物都有其特定的规定，这种规定构成了每一事物之“德”，在此意义上，可以说，“通于天地者，德

也”（《庄子·天地》）。 

德作为特定的规定，可以泛指事物的不同属性，在更内在的层面上，事物的独特性、个体性进一步展示为殊理：“万物殊理，道不

私，故无名。”（《庄子·则阳》）作为“物得以生”之条件，“德”包括广义的质料，与道相对的“殊理”，则涉及形式的规

定，后者可以看作是“德”的更深刻的形态，它从更本质的层面上，将一事物与另一事物区分开来。与“殊理”不同，“道”并非

限定于某一具体的事物，因而不能以指称特定对象的“名”来表示。道与殊理的分别，从一个方面具体地彰显了个体性原理的特

点。 

事物各有其德、各有殊理，决定了对存在的差异性、特殊性应给予更多的关注，《庄子》从不同的方面强调了这一点：“粱丽可以

冲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骐骥骅骝，一日而驰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鴟鵂夜撮蚤，察毫末，昼出瞋目而不見丘

山，言殊性也。”（《庄子·秋水》）质言之，无论就器或技、性而言，事物都有不同的特点。在这里，《庄子》将事物之“殊”

提到了突出的地位，这种“殊”可以看作是个体性原理的具体体现。 

如前所述，就道与德的关系而言，普遍之道体现于具体事物，便表现为“德”，而从“明道”（对道的把握）过程看，“德”又构

成了现实的出发点：“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穷生，立德明道。”（《庄子·天地》）万物以“道”为本原，又由

“德”而获得具体的、个体性的规定，从而彼此区分：无“德”则物之特点便难以彰显（不明）。物与“德”的关系，在更深层的

意义上关联着“道”与“德”之辩：惟有从“德”入手，才能澄明形上之道（“明道”）。从本体论上看，“立德明道”意味着个

体性的规定（“德”）确证着存在的根据（“道”）；就认识论而言，“立德明道”则表明对存在根据的把握，离不开个体性的存

在规定。在以上关系中，“德”所蕴含的个体性原理得到了进一步的展开。 

“立德明道”体现于人的“在”世过程，便表现为反对执一：“无一而行，与道参差。”（《庄子·秋水》）此处之“一”，即以

划一不变的方式去应对世间各种问题，它的特点在于无视所涉及对象、所处具体境遇的个性差异，执着抽象、普遍的模式，与此相

对的“无一”，则是超越以上的思维模式，充分地关注相关对象的个性特点，灵活地应变。所谓“与道参差”，也就是将道具体地

运用于各种特定的境遇。这一意义上的“无一”，又称“明于权”。“权”所侧重的，是对特定境遇的具体分析，它可以看作是个

体性原理在生活实践中的具体体现。在“明于权”的形式下，对象及境遇的个体性、独特性无疑处于优先的地位。 

就整个哲学系统而言，与《老子》相近，《庄子》亦以道为第一原理。作为形而上的原理，道无疑更多地展示了统一、整体的品

格，在《庄子》哲学中，我们确实可以看到对普遍、统一、整体的关注，如《庄子》主张齐物、强调道通为一，都表明了这一点。

然而，这种“齐”、“通”，更多的是就“未始有封”（尚未分化）的本然存在而言；而从分化的世界看，多样性、个体性无疑又

构成了现实的形态。通过“以道观之”以消解多样性、差异性，固然不失为形而上的理想进路，但如何应对分化的世界，仍是现实

的“在”世过程无法回避的问题。这样，对《庄子》来说，回归“道通为一”的本然存在与面对分化的世界，便构成了相反而相成

的两个方面，而“道”与“德”则分别从统一性与个体性上展示了二重不同的原理。这一理论进路与《老子》“尊道贵德”之说无

疑有着内在的渊源关系。 

个体性原理首先以肯定个体的真实性为内容，这里的个体既涉及物体或具体的事物（material body），也包括个人（person）。在本

体论的层面，个体性原理意味着确认个体的独特性，后者不仅表现为占有特定的时空位置，而且以个体的差异为内涵，正如莱布尼

茨所说，世间没有两个个体是完全一样的。如果说，特定的时空位置主要从存在方式上展示了个体的独特性，那么，个体规定的差



异则在更实质的层面上彰显了这种独特性。与独特性相联系的是个体的不可分析性，这里的所谓不可分析性是指个体不能被分解或

还原为某种一般的构成或要素。以物体而言，当我们将其作为个体来把握时，便无法把它再进而分解为一般的物理或化学规定，分

解后的要素就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个体。个体的这种不可分析性，同时也表明个体包含内在的统一性或整体性品格：它既不同于部

分，也有别于一般的属性。不难看到，在个体的层面存在的现实性得到了更具体的展现：一般的规定，总是以不同的方式内在于个

体；对象间的相互关联也以个体的存在为其逻辑前提。在此意义上，个体的独特性、不可分析性、统一性，同时也表现为存在的具

体性和现实性。《庄子》以“德”（具体规定）为事物所以存在的根据，并在关注“德”的同时突出了“殊理”的意义，由此要求

“不迁其徳”（避免个体性的失落），反对无视存在的独特性，无疑也体现了对个体性原理的关注。对个体性原理的以上肯定，既

为本体论上确认存在的多样性、差异性、偶然性等等提供了形而上的根据，也为从价值论上考察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逻辑前

提。 

二 

注重具体之“德”的个体性原理体现于社会领域，便表现为对个人或自我的关注。如上所述，个体在广义上既指特定的事物，又包

括个人，《庄子》从不同的维度对后者作了多方面的考察，其着重之点则在突出个人或自我的内在价值及个体的不可忽视性。 

作为个体的“我”或“己”，首先相对于“人”或“他人”而言。在《庄子》看来，个体在本体论上的优先性，同时也规定了个人

在人我关系中的优先性：“古之至人，先存诸己而后存诸人，所存于己者未定，何暇至于暴人之所行？”（《庄子·人间世》）

“至人”是《庄子》所理解的理想人格，同时也隐喻着理想的行为方式，“存”意谓“立”（参见成玄英：《庄子疏·人间

世》）。“先”不仅仅是时间上的在先，而且更是存在意义上的优先。“先存诸己而后存诸人”，亦即首先使自我达到合乎理想之

境，而后要求或推动他人达到同样的境界。在这里，立己构成了立人的出发点，作为个体的自我则由此展示了其在存在过程中的优

先性。 

作为具体的存在，个人常常以“身”的形式呈现出来。在《庄子》那里，“身”不仅仅是感性的躯体，同时也是个体或自我的符

号。由肯定自我对于他人的优先性，《庄子》进而将“身”置于家国天下之上。在谈到“道”对于人的意义时，《庄子》对此作了

如下论述：“道之真，以治身，其绪余以为国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观之，帝王之功，圣人之余事也，非所以完身养生也。今

世俗之君子，多危身弃生以殉物，岂不悲哉。”（《庄子·让王》）在“身”与“国”、“天下”的比较中，个体的地位无疑得到

了进一步的提升。这里的治身、养身，不仅仅是指强身健体，而且指个人多方面的完善，在《庄子》看来，后一意义上的治身是治

国的前提。 

肯定个性差异的思想体现于实践领域，便表现为注重不同个人在能力等方面的各自特点，并根据这种特点区别对待：“必分其能，

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谋不用，必归其天，此之谓太平，治之至也。”（《庄子·天道》）

“分”以确认个体间的差异为前提，从事上驭下到作用于物，从政治活动到个人修身，“分”而“治”之的原则体现于人“在”世

过程的各个方面。前文已提及，《庄子》由肯定事物各有“殊理”而强调了不同的行为方式，“必分其能”可以看作是这一观点的

逻辑引申。值得注意的是，《庄子》将尊重人以及事物的个性差异与“必归其天”联系起来，所谓“必归其天”也就是合乎自然之

道，这里无疑呈现了沟通个体原则与自然原则的趋向。 

在内含个体差异这一方面，人与其他的事物较多地呈现相通之处，就人的存在而言，个体性的特点更具体地与“独”相联系。《庄

子》将体现个体性品格的人称之为“独有之人”：“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独往独来，是谓独有。独有之人，是之谓至贵。”

（《庄子·在宥》）“独”既指无所依傍，也有唯一或独一之意，后者所突出的首先是个体性的规定。在六合、九州之中独往独

来，一方面表现了无所依傍的独立精神，另一方面又彰显了个体不同于他人或他物的独特品格，二者从不同维度上展开了个体原

则。作为二者统一的“独有之人”，则被赋予至上的价值：所谓“至贵”，便体现了如上价值判断。 

作为与“众”不同的规定，个体的“独有”品格总是内在于其存在过程，而不随物变迁。在谈到理想人物的特点时，《庄子》对此

作了具体的描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与之变，虽天地覆坠，亦将不与之遗，审乎无假，而不与物迁，命物之化，而守其宗

也。”（《庄子·德充符》）这种不变、不遗、不迁的属性，也就是特定个体之为特定个体的规定，即使个体的存在过程终结了

（死），他也是作为某一特定个体而终结，在此意义上，其“独有”品格并未随死而变；同样，外部世界的变迁，虽至天地翻覆，

也不能使之失去其特有的个性。在此，个体性规定的价值论之维与本体论之维似乎融合为一，这种融合无疑使个体原则超越了单纯

的价值观论域而获得了更深沉的意义。 

从本体论上看，“独有”品格与个体的共“在”，同时表明个体性的规定总是有其内在的依托。前文已论及，在人的存在这一层

面，个体主要表现为个人或自我，作为本体论意义上的存在，个人或自我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由此，《庄子》一再反对丧己、易

己、失己：“丧己于物，失性于俗，谓之倒悬之民”（《庄子·缮性》）；“不以物易己”（《庄子·徐无鬼》）；“ 行名失

己，非士也”（《庄子·大宗师》）。 

这里既有“物”与“己”的区分，也有“名”与“己”、“俗”与“性”的分别：物欲的追求、名声的崇尚、世俗的取向都呈现外

在的性质，相对于此，“己”则包含着自身的内在价值，后者无法由其他存在形态加以替代。通过反对以外在之物或外在之名取代

内在之“我”，《庄子》既突出了自我的不可替代性，也相应地强调了自我或个人独特的存在价值。 

个人的不可替代性或独特存在的意义，在我与天下的关系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展示。《庄子》区分了“我忘天下”与“天下忘我”，

认为“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难”。（《庄子·天运》）我忘天下意味着不执着于对象，天下忘我则表明我对天下的作用已达



到不落痕迹的化境，从而可以不为他人所注意，后者在合乎自然这一点上高于前者，故更难。从更深层的价值意义看，我忘天下所

涉及的是个人的精神境界（我与天下为一）；天下忘我则以个体的消逝或湮没为指向，在此意义上，“天下兼忘我难”，相应地隐

喻着个体的难以消逝性：作为个体的我，具有无法忽视、不可抹去的性质。如果说，合于自然意义上的天下忘我以自然原则为内

涵，那么，个体难以消逝意义上的“天下兼忘我难”则进一步强化了个体性原理。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个体原则与自然原则的融

合。《庄子》在对个体难以消逝性肯定的同时，又与“不以物易己”、不“丧己于物”前后相承，并赋予个体性原理以更深刻的本

体论及价值论意义。 

三 

通过对形神、身心统一性的双重肯定，《庄子》同时确认了作为个体的“我”或个人的存在。“我”或个人所涉及的，当然不限于

形神、身心或心、神自身的不同规定，它本身往往展示为不同的形态。对“我”或个人更深入的理解，也相应地面临对“我”的内

涵如何进一步界定的问题，后者在《庄子》那里进一步涉及天人关系。 

《庄子》在《齐物论》中，曾以南郭子綦与顔成子游对话的方式，提出了“吾丧我”之说：“南郭子綦隐几而坐，仰天而嘘，嗒焉

似丧其耦，顔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隐几者非昔之隐几者也。子綦曰：偃，不

亦善乎，而问之也。今者吾丧我，汝知之乎？”（《庄子·齐物论》）这里提到了“丧其耦”与“吾丧我”。耦指相对者，从心物

关系上说，“丧其耦”意味着心与物不再以相互对立（对偶）的方式存在，而是彼此相合；就形神关系而言，“丧其耦”则隐含形

与神超越了对待、融而为一之意。形神的这种存在方式，从另一个方面突出了二者的统一性。至于“吾”与“我”，在宽泛的意义

上固然都指自我或个人，但在“吾丧我”的表述中，“吾”与“我”所内含的个体性涵义及二者所表示的具体存在形态却并不相

同，这不仅在于二者有主词与宾词之分，而且如后文将进一步讨论的，对《庄子》而言，惟有作为主词的自我（“吾”）才真正具

有个体性的品格，居于另一端的宾词之“我”则与《庄子》所理解的个体彼此相对。 

从外在的表述形式看，“吾丧我”似乎意味着解构一般意义上的个体之“我”，然而，与“吾”和“我”的以上区分相联系，《庄

子》的内在旨趣在于维护和肯定真正意义上的个体之“我”，消解与之相对的“我”：所谓“吾丧我”，也就是以本然、真实之

“我”（“吾”）解构非本然、非真实的“我”。事实上，如前所述，对个体之“我”的存在及其作用，《庄子》并没有表示怀

疑，在同一《齐物论》中，《庄子》便强调“非我无所取”，亦即以“我”为接受、回应外在影响的主导方面。同样，前文已提及

的对以物易己的批评，也从物我关系上对自我的独特价值作了肯定。那么，《庄子》所要消解、否定的究竟是何种“我”？这一问

题将我们进一步引向了天人之辩。 

在人之“在”的论域，天人之辩首先涉及天性与德性或天性与仁义礼乐的关系。在《庄子》看来，随着文明的发展，世人往往以仁

义相标榜，并按仁义的准则来改变人之性，而如此作用的结果，则是以仁义易性。仁义与礼乐文明相联系，属社会的伦理规范，以

仁义易性，也就是将社会化的规范加以内化，使之成为自我的内在规定，后者也就是礼乐文明意义上的普遍德性。经过如上转换，

本然的个性便为社会化的普遍德性所取代，合乎天性的“我”则相应地成为社会化、文明化的“我”。对《庄子》而言，后一意义

上的“我”更多地带有负面的意义，它一再批评“丧己于物、失性于俗”（《庄子·缮性》），其中的“己”便是指以仁义礼乐为

内容的“我”。按《庄子》之见，这种“我”本质上以个性的失落为其特点，所谓“失性于俗”便表明了这一点。个体的以上失

落，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个体的异化。 

从以上的分析中不难看到，“吾丧我”所“丧”之“我”，乃是社会化、文明化的“我”，也是在相近的意义上，《庄子》强调

“至人无己”（《庄子·逍遥游》），这里的“己”同样是指为礼乐仁义所塑造之“我”。无论是“丧我”，抑或“无己”，都不

是在一般的意义上否定或消解自我或个体，其所“丧”、所“无”都指向“我”的特定形态（以礼乐仁义为内容的“我”）。在

《庄子》那里，礼义化的“我”与合乎天性的“我”呈现为个体的二重形态，消除以“名”、“知”“仁义”为内涵的“我”

（“亦虚而已”）与维护合乎天性的“我”（“尽其所受乎天”）构成了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前者可以看作是“无己”、“丧

我”的具体体现，后者则表现为对个体之“我”的确认，无我（无礼义文明之“我”）与有我（有合乎天性之“我”）并行而不

悖。 

上述意义上的“无己”或“无我”，具体展开为“解心释神”：“解心释神，莫然无魂。”（《庄子·在宥》）“心”与“神”在

此指以礼义文明为内容的精神世界，“解心释神”则是要求解构这种礼义化的精神世界，并由此达到心灵的净化（“莫然无

魂”）。通过“解心释神”而达到“无己”，在《庄子》那里同时被理解为“反（返）其性”。在《庄子》看来，个体的真实德

性，即在于回到本然形态：“性修反德，德至同于初。”（《庄子·天地》）从某些方面看，复性或返性也为儒家所主张，孟子提

出“求其放心”（《孟子·告子上》），朱熹后来要求“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朱熹《大学章句集注》），等等，都表

明了这一点。不过，在儒家那里，原初之心或性主要被理解为合乎礼义规范的本善之性，其所求之放心或所复之性，也相应地以仁

义等为内容，后者不同于个体性的天性而更多地呈现为社会化的普遍德性。相形之下，《庄子》将剔除普遍的仁义视为复其初的前

提，对本然之性的回复也相应地表现为从合乎仁义的社会化之“我”，返归合乎天性的个体之“我”。 

要而言之，在《庄子》那里，“无己”、“丧我”并不意味着否定作为个体的“我”，它的内在意义在于剔除“我”所内含的礼义

等规定，消解由礼义文明所塑造的“我”。通过解构礼义化的普遍之“我”，《庄子》一方面突出了天（天性）与人（自我）的联

系，另一方面进一步强化了“我”的个体性规定。可以看到，对个体的理解在这里交错着天人之辩，而个体性原则（自我的确认）

与自然原则（合乎天性）则相互融合：摆脱礼义化的普遍之“我”、走向个性化的“我”，与复归合乎天性的“我”，表现为同一



过程的两个方面。 

就人之“在”而言，个体原则与自然原则的统一之后所蕴含的，是天性与德性的关系。《庄子》将礼义文明的影响与作用，视为对

个体本然之性的破坏：一旦仁义等规定入主自我，则个体便失去了本真形态，而成为礼义化之“我”。仁义或礼义是儒家所理解的

德性的内容，仁义（礼义）与天性之分，同时表现为天性与德性的分野。与儒家要求化天性为德性不同，《庄子》更多地趋向于从

德性回归天性。德性作为社会伦理的规定，体现了社会对个体的某种制约，然而，如果“德性”以敌视或泯灭天性的方式存在，则

它往往将表现为个体的异己形式，并导致人性的异化；在异己或异化的形态下，德性不仅难以真正展示为善的品格，而且往往将引

向与内在个性的冲突。《庄子》要求消解礼义化之“我”，无疑表现了对德性的社会内涵的某种忽视，但同时，它又在某些方面有

见于礼义文明宰制个体可能导致的消极后果；而个体原则与自然原则的统一，则既以拒斥德性的异化为指向，也意味着避免个性的

失落。 

从另一方面看，与“复其初”相联系的“无己”，同时又涉及大我与小我的关系。礼义文明所体现的是社会的大我，本然的天性则

与个体（小我）的存在有更切近的联系。当礼义等普遍规定被视为“我”的主要或全部内涵时，个体往往便成为大我的化身，并趋

于抽象化。《庄子》批评将“己”、“我”仅仅归结为礼义文明的载体，无疑包含着反对个体的普遍化、抽象化之意。然而，就其

现实的形态而言，“我”固然不能等同于普遍的大我，但作为具体的存在，它总是既有个体性之维，又内含普遍的、社会的规定。

历史地看，个体性与社会性往往具有同步发展的趋向。在人类历史的早期，人的行为方式、心理特征等等，每每更多地呈现类的特

征，随着社会文明历史的演进，一方面人的社会性规定得到越来越充分的展开，另一方面他的个体性品格也获得愈益多样的内容：

相对于史前（或前文明）的人类而言，在文明进步和文化发展中成长的人，其个性无疑更为丰富。从要求“我”、“己”向个体还

原的立场出发，《庄子》对“我”之中的普遍性维度及社会规定与个体规定的相关性，似乎未能予以充分的关注：在天性即个性的

理论预设中，个体所内含的普遍的社会规定基本上处于其视野之外。这一理论趋向赋予个体原则与自然原则的统一以另一重意义。 

四 

作为个体的“我”固然以天性为其内涵，但在其现实的存在过程中，总是面临着与他人的共在关系。与人共在对个体意味着什么？

如何在人与人的共处中保持“我”的个体品格？个体之“在”与人我的共在是否相互对立？对个体原则的进一步考察，显然难以回

避这些问题。 

在与人共在的层面，“我”或“己”首先与“众”相对：“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恶人之异于己也。同于己而欲之，异于

己而不欲者，以出乎众为心也，夫以出乎众为心者，曷常出乎众哉？”（《庄子·在宥》）从形式上看，希望他人“同乎己”，关

注的似乎是自我或个体，然而，在实质的层面，它所体现的乃是一种“求同”心理，后者既表现为希望众人都达到与“己”相同的

看法或视域，又内在地蕴含着对“众”的变相迎合，它所追求的是世俗及众人层面的一致、同一。当众人完全同于“己”时，与

“众”之“同”便超越了个体之“异”：在众人同于己的外在现象背后，是“我”的个体性规定的失落。与此相联系，“出乎众”

在表面上以超越众人为指向，但其逻辑的前提则是“求同”：一方面，出乎众之心以同于己的取向为出发点；另一方面，众人的肯

定、认同依然是其内在的目标，这种实质的趋向决定了它难以真正达到“出乎众”，所谓“夫以出乎众为心者，曷常（何尝）出乎

众哉”，便强调了这一点。“出乎众”意味着超越从众、趋同，可以看到，《庄子》所肯定的是真正意义上的“出乎众”，后者同

时从反对从众的维度突出了个体性的原则。 

在《庄子》看来，个体的存在总是无法脱离一定的境遇或背景。以隐士而言，他之选择隐于世的方式，也是受到一定历史背景的制

约：“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庄子·缮性》）一方

面，与避世之士不同，《庄子》所理解的隐士并非离群索居（“非伏其身而弗見”），不参与社会活动或不表达自己对社会现象的

看法（“非闭其言而不出”），另一方面，他的“在”世过程，又以“时命”为其前提。所谓“时命”，也就是一定的历史背景，

它既包含特定的历史条件（时），又与必然的历史趋向（命）相联系；“时命大谬”，则指对个体具有负面意义的历史条件和历史

背景，而个体之以“隐”为处世方式，即与历史背景的这种性质相关。对个体与时命关系的以上分析，着重突出了个体存在的境遇

性。 

个体与存在境遇的关系，具有某种本体论的意义。存在背景的难以超越性，同时也规定了个体无法以“避世”、“离世”等方式

“在”世。对《庄子》而言，理想的存在形态既非刻意求高，也非退居江海而隐：“若夫不刻意而高，无仁义而修，无功名而治，

无江海而闲，不道引而寿，无不忘也，无不有也，澹然无极，而众美从之，此天地之道，圣人之德也。”（《庄子·刻意》）这里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无江海而闲”。居江海，隐喻着出世；无江海，则是存在于世。总起来，“无江海而闲”，也就是在与人共处

中达到个体的逍遥。这样，个体一方面始终保持自我认同而非“失性于俗”、沉沦于众，另一方面又内在于世而非避世、离世；与

人共在与维护个性呈现了内在的统一性。 

从以上立场出发，《庄子》区分了“内化”与“外化”：“古之人外化而内不化，今之人内化而外不化。与物化者，一不化者

也。”（《庄子·知北游》）“内化”，即内在的精神世界随物而迁、与俗俱化；“外化”，则是在存在方式上面对现实，融于

世，与人共在。理想的人格（古之人）的特点，就在于始终保持个体的自我认同，维护精神世界的独立性（内不化），但在具体的

存在方式上，则避免与社会的分离与冲突，努力与之相适应（外化）。反之，当时的刻意非世之士（今之人），却是在外在形态上

与世相抗，但在内在的精神层面却每每随俗而化（内化）：刻意非世，往往不免强饰以求誉，从而最终在实质上流于媚俗。不难看

到，《庄子》所追求的是实质层面的“内不化”（不随世俗之见而化），后者与“外化”（“群于人”）并不彼此相斥。 



《庄子》对个体的“在”世方式及人我关系的如上理解，使人联想到海德格尔的相关思想。关注此在（Dasein）是海德格尔思想的

重要特点。作为基础本体论的主要对象，此在更多地与人的个体存在相联系，这种个体性规定同时又被理解为此在的本真形态。当

然，海德格尔也注意到了与人共在（being with）的不可避免性：此在的展开过程，总是要与他人打交道，并与他人形成各种形式

的联系。不过，在海德格尔看来，对个体而言，与他人的这种共在主要呈现消极的意义，它使此在湮没于众人之中，从而失去了自

我的个体性品格。在此意义上，共在常常意味着沉沦。按海德格尔之见，本真之我首先与个别化相关：“惟有在个别化中，此在才

将自身带回到最本真的存在”（Heidegger,pp.309-310），这种看法无疑注意到了存在的真实性与个体性的联系。然而，上述意义上

的个别化，同时又被置于向死而在的过程，所谓“对死的预期使此在绝对个别化”（ibid.,p.245），便表明了这一点。对死的预期

往往与“烦”、“畏”等自我的内在体验相联系，在海德格尔看来，正是在这种体验中，自我的独特性、不可替代性、不可重复性

才逐渐显现出来。这样，回到自我的本真形态，同时便表现为从与人共在返归个体的内在之“我”。不难看到，对海德格尔而言，

与人共在和个体化的本真之在，似乎主要表现为彼此对立的两个方面。与此不同，《庄子》将共在（“群于人”、“遊于世而不

僻”）理解为本体论意义上的存在境遇，并强调自我的个体性规定即体现于此种境遇；以“无江海而闲”、“顺人而不失己”为形

式，个体的“在”世具体地表现为即世而超越于世、在共在中实现和展示个体的内在规定。这样，与人共处不再是“我”的沉沦，

个体的本真形态也非仅仅表现为向内在之“我”的返归；质言之，共在与个体性规定相融而非相悖。个体的本真形态与共在（“群

于人”）的如上关系，既凸显了人与我的相关性，也从一个方面体现了日用即道的哲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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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志明鬼的形上意义——从天志明鬼看道德学说中形上保证的重要作用 

  

杨泽波 

  

  

天志明鬼是墨子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其思想体系中的作用重要而微妙，但学界大多只从史学的角度对其加以分析，未能站在哲

学高度深入墨子思想体系内部研究这一思想的作用。本文意在打破这一局面，具体探讨天志明鬼作为一种形上保证在墨子思想体系

中的意义。 

一 

自20世纪中叶以来，学界研究墨子天志明鬼思想一般是从两个方面入手：既批评其属于宗教迷信观念，又承认其具体的历史意义。

这种观点以侯外庐等人的《中国思想通史》最具代表性。该书中指出：“是的，墨子的明鬼是一落后的思想传统，尤其是他为了明

鬼之有无，引经据典，强辩甚多。然在古代，争取鬼神，谁知道不是一种斗争呢！”（侯外庐等，第220页）在该书看来，墨子的

天志明鬼思想虽然是一种落后的思想传统，但这种思想也是墨子手中用以对抗贵族的斗争武器。 

这种观点一直延续到上世纪末本世纪初。1993年邢兆良的《墨子评传》认为，“墨子的天志、明鬼思想已很少宗教迷信色彩，而且

有一种以人事、人利为基本内容的义理情调”。墨子的这种做法“作为一种实用有效的策略被春秋战国之际的各派思想家所广泛利

用，但也是由于物质力量的缺乏，思想上不彻底的一种体现”。（邢兆良，第297、295页）徐希燕的《墨子研究》基本上延续了这

一基调，认为“尊天明鬼，强调做事要符合天意，否则会遭到天、鬼的惩罚。当然，墨子所言的鬼神是恫吓违反天意的尊长或君主

的”（徐希燕，第128页）。 

近年来一些新编的中国哲学史教材，大致也是套用这个思路。南开大学2002年编写的《中国哲学史》指出：墨子的尊天明鬼为传统

的上帝、鬼神信仰赋予了新的社会内容，在一定意义上，这是一场宗教改革。“他的目的是，利用上帝鬼神在当时社会心理中的强

大影响，一方面威慑和警告统治者，另一方面则为劳动者鼓气壮胆。”（刘文英，第105页）武汉大学和中山大学合编的《新编中

国哲学史》同样认为：“墨子把自己的主张诉诸于天意，这就转换了传统天命论的内容，由此，他在确保自己的主张具有终极性的

正当性意义的同时，也对传统天命论作了改造和发展。这一点其实是与春秋战国之交天命论中以民意代替天意的演进趋向相吻合

的。”（冯达文、郭齐勇，第70-71页） 

港台学界的情况也大致如此。韦政通的《中国思想史》认为：“墨子的思想又回到了人文思想兴起以前的宗教传统，他对天鬼一方

面固然还保留赏贤罚暴的权威神性格，更重要的是他相信鬼神的明智超过圣人，人信鬼神能赏罚乃治国利民之道。所以墨子的鬼神

只是他功利主义论证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墨子的天和鬼在墨家系统中大致即相当于第一表的作用，其用意不是要恢复原始

的天神崇拜，而只是利用他的权威，使他适合自己思想的要求，以加强理论的效果。但是，墨子这种思想也有负面作用，因为“墨



子企图利用天鬼的普遍信仰，使他本富有科学精神的思想系统弥漫着原始宗教的气氛，对后人的了解起了严重的误导作用，这绝不

是墨子始料所及的”。（韦政通，第74页） 

二 

将上述情况综合起来，不难看出，学界对于墨子天志明鬼的研究主要采用的是一种史学的方法，着重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探讨墨子思

想的进步或落后。按照这种方法，研究者既承认天志明鬼是墨子手中的武器，是限制当时政治的一种强大力量，有其进步性，又批

评其毕竟没有完全摆脱先前的宗教传统，是思想不彻底的表现，与其所提倡的非命、尚力等思想形成了巨大的矛盾。这种研究当然

有其意义，但也有明显的缺陷，因为它把精力都集中在历史上了，而没有放在思想本身，无法具体说明天志明鬼在墨子思想体系中

的作用。如果我们变换到哲学的角度，深入到墨子思想体系内部加以考察，就会发现天志明鬼思想是大有深意的，绝非如相关研究

所述那样只是一个简单的进步或落后的问题。 

墨子之时，国与国互相攻伐，家与家互相抢夺，人与人互相残害。墨子认真分析了这种情况，指出：“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

者，以不相爱生也。”（《墨子·兼爱中》）因此，他提倡“兼爱”，希望用这种办法挽救社会，达到天下太平。 

兼爱以及以其为代表的一系列思想，如尚贤、尚同、非攻等等都是很好的主张，都有很高的价值，但这里隐藏着一个根本性的问

题：当人们了解了这种主张之后，为什么必须按这种主张去做呢？比如，我知道“兼爱”是很好的，但我为什么非要这样做呢？对

此，墨子可能会说，凡是给别人以爱的人，别人也会回报给他以爱；给别人以利的人，别人也会回报给他以利。这也就是墨子所说

的“兼相爱，交相利”（同上）。墨子认为，只有兼爱才能交相利，兼爱是交相利的思想基础，交相利是兼爱的必然结果。如果人

与人之间彼此相爱了，那么自然也就可以相利了，这样一来，兼爱就有了客观保证。但这种解释对于那些极端的人来说是没有用

的，因为他们可能根本不相信由此可以得到“补偿”。这是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直接影响到墨子学说能否真正实行，它说明墨子

要使自己的理论得以成立，还必须提出其他办法，以为他的思想主张提供某种终极的保证。 

“天志”就是墨子为此提出的办法。墨子所说的“天”就是“上帝”，所谓“天志”就是上帝的意志。在墨子看来，天能够赏善罚

恶，所以“天之意，不可不顺也”（《墨子·天志中》）。“昔三代圣王禹、汤、文、武，此顺天意而得赏也；昔三代之暴王桀、

纣、幽、厉，此反天意而得罚者也。”（《墨子·天志上》）墨子进一步详细解释说：“故子墨子之有天之意也，上将以度天下之

王公大人为刑政也，下将以量天下之万民为文学出言谈也。观其行，顺天之意，谓之善意行；反天之意，谓之不善意行。观其言

谈，顺天之意，谓之善言谈；反天之意，谓之不善言谈。观其刑政，顺天之意，谓之善刑政；反天之意，谓之不善刑政。故置此以

为法，立此以为仪，将以量度天下之王公大人卿大夫之仁与不仁，譬之犹分黑白也。”（《墨子·天志中》）由此看来，“天志”

可以说是神化了的墨家理想的最高准则，是按照墨家社会理想设计出来的最高主宰力量。 

除此之外，还有“明鬼”。墨子认为，鬼也是神，并把鬼神分为“天鬼神”、“山水鬼神”、“人死而为鬼者”三种。这三种鬼神

无所不在，无所不罚，有着强大的力量：“幽涧广泽，山林深谷，鬼神之明必知之”，“勇力强武，坚甲利兵，鬼神之罚必胜

之”。（《墨子·明鬼下》） 

有了天志明鬼，墨子所面对的上述难题就可以解决了。墨子会说，上帝有明确的意志，这就是天志，天志的内容就是兼爱。天为了

让人得到光明，创造了日月星辰；天为了赏善罚暴，立下了王公侯伯。与此相应的是鬼神。鬼神是上帝意志的表现，负责帮助上帝

赏兼爱之人，罚相恶之人；如果人们兼爱就会得到他们的奖赏，如果人们相恶就会得到他们的惩罚。正如墨子自己所说：“我有天

志，譬如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轮匠执其规矩，以度天下之方圆，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墨子·天志上》）墨子

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天志是他的一切学说的规矩，他以这个规矩来衡量天下之方圆，看它们能不能达到标准，能不能真正实行。有

了这种规矩，思想就有动力，就可以保证人们按照这一思想去行动。当时社会之所以动荡，之所以没有按墨子所说去做，一个重要

原因就是“疑惑鬼神之有与无之别，不明乎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墨子·明鬼下》），即没有遵从“天志”和“明鬼”。 

至此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天志明鬼是墨子为其思想提供的一种形上保证。墨子思想作为一种道德学说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在这个

体系中必须有一个形上的保证，只有这样，其思想才能具有终极性的动力，其理论才能变为具体的行动，因此其理论意义是不可低

估的。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天志明鬼在当时的思想背景下有一定的宗教性，以天志明鬼作为自己学说的形上保证，墨子学说因此也

具有了浓厚的宗教色彩。我们知道，墨家学派的成员都具有强烈的牺牲精神，他们跟随墨子，摩顶放踵，为除天下之害，兴天下之

利，奔走于各国之间。墨子死后，他们仍然能够绝对服从“巨子”的领导，拼死完成各种任务，死不还踵。这种现象本身即具有鲜

明的宗教特征。在先秦哲学各大流派中，墨家的宗教色彩最为浓厚，我们甚至可以说，墨家哲学在某种程度上更像是一种宗教，或

者更确切一点说，墨家在很大程度上走的是一条近似宗教的道路，其深层的原因就在这里。 

三 

一种道德学说必须有自己形上的保证，不仅墨家如此，儒家亦然。儒家开宗立论的重要基石之一就是孔子仁的思想。孔子在复周礼

的过程中受到了很多挫折，这些挫折使他渐渐明白了，不是礼不好，也不是不知礼，而是人们明明知道礼却不按礼去做。为什么会

有这种情况？孔子思考的结果是人们内心没有行礼的基础。为此，他沿用当时仁字中美和好的含义，创造性地提出了仁的学说，将

仁作为行礼的心理基础，成德成善的内心保证。创立仁的学说，是孔子为中国思想发展作出的最大贡献。 

尽管孔子创立了仁的学说，但他毕竟没有讲清什么是仁、仁来自何方的问题。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篇对理论界最大的启示在于，

它勾勒出了孔子之后心性之学发展的一个关键转折之点，这就是性和命的问题的出现。人为什么会有仁？是因为有性；人为什么有

性？是因为有命。透过这篇文献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当时人们已经明确开始从性和命的角度解决人何以会有道德的问题。在此之后



的孟子同样是沿着这一思路发展的。孟子清醒地认识到，人之所以能够成圣成贤，是因为人人都有善性；人之所以有善性，是因为

人人都有良心本心。良心本心是性善论的理论基础。但光如此说还不够，孟子还必须说明良心本心来自哪里的问题。孟子毫不犹豫

地明确提出，良心本心是“天之所与我者”。其后的《中庸》则更为直截了当，直接将性与天联系在一起，提出了“天命之谓性”

的重要判断。从《性自命出》到《孟子》再到《中庸》的一线发展明确说明，孔子之后有一个为仁寻找终极根据的过程，经过人们

的不断努力，终于将这个根据找到了上天，以天作为仁的形上根源。 

宋明理学面临的问题比先秦更为严重。面对佛教和道教相对完善的形上系统，儒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为了与佛教道教抗衡，

儒学思想家们进一步沿着先秦将天作为仁的终极根源的做法，努力为儒家寻找自己的形上根据。从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到张载的虚

气相即，到二程的天理、朱熹的理一分殊，无不贯穿着同样的问题意识。二程直言“天理二字是自家体贴出来”，言语之间透显出

自豪之气，正说明其理论意义之重要。经过这样一番努力，儒学丰富了自己的形上系统，改变了理论根据相对薄弱的状况，在与其

他学派抗衡的时候便不再居于下风了。 

儒学为仁寻找终极根据的做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这是因为，在古代的思想传统中，天具有超越性，一旦人们相信自己的良心本

心来自于上天，而上天是超越的，不可欺不可罔，良心本心因此也就带有了明显的超越性，同样不可欺不可罔。牟宗三十分关注这

个问题，明确指出：“儒家所肯定之人伦（伦常），虽是定然的，不是一主义或理论，然徒此现实生活中之人伦并不足以成宗教。

必其不舍离人伦而经由人伦以印证并肯定一真善美之‘神性之实’或‘价值之源’，即一普遍的道德实体，而后可以成为宗教。此

普遍的道德实体，吾人不说为‘出世间法’，而只说为超越实体。”（牟宗三，第74页）这里直接提到了儒学的超越性问题，认为

儒家绝不仅仅只限于人伦之用，同时也有自己的超越层面，这一超越层面就是“神性之实”，就是“价值之源”。牟宗三如此说的

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凸显儒家的超越性，因为只有强调儒学也有自己的“神性之实”和“价值之源”，也有自己的超越性，才能

让儒学从单纯人伦日常中超拔出来，成为一门真正的形上学。 

儒学具有了超越性也就具有了宗教性。儒学是否宗教这一问题争论已久，有的说是，有的说非。不少学者认为，儒学不能算是典型

的宗教，但它在实际中却有明显的宗教作用。为什么会有如此奇特的现象呢？这里的关键全在于由仁到天的过程。孔子最早提出仁

的观念，其后继者为了说明仁的来源问题，直到最后将这个根源置于天上，天有宗教性，儒学因此也具有了宗教性。这些年来我一

直坚持这样一个基本看法：与西方一般道德学说感性理性两分模式不同，儒学实际上有着欲性智性仁性三个层面，这三个层面中欲

性智性虽然有自己的特色，但大致可以与西方的感性理性相对等。儒学最大的特殊之处是在欲性智性之上还多了仁性一层。（参见

杨泽波，1992年）仁性简单说就是孔子的仁、孟子的良心本心，这是儒家道德哲学的根本动力，没有仁就没有办法行礼，没有良心

本心也谈不上成圣成贤。特别有趣的是，在儒学思想史上，仁性的根据是天。将仁性与天联系在一起，意义极为深远。天是超越的

具有宗教性的，将仁性与天联系在一起，仁性也具有了超越性和宗教性。仁性有了超越性和宗教性，儒家道德哲学便有了形上的保

证，从而使其具有强大的功能，原则上不存在知与行的脱节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儒家这种形上保证的担当者名义上是天，实际上

却是仁性，天不过是仁性假借的根源（参见杨泽波，2004年），这是儒学虽有宗教作用但并不属于典型宗教的根本原因。 

四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道理，我们还可以看一看西方哲学中的康德。我们知道，康德在西方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划定了认识

的界限，认为人只能认识感性经验的对象，不能认识没有感性经验的对象。康德的这一学说使西方传统的形上学失去了存在的意

义，因为康德有力证明了上帝只是一种假设，不能向人类提供感性经验，理性无法证明上帝是否真实存在的问题。这样，康德就将

上帝从理论理性中赶了出去。 

但康德的这种做法在道德领域却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康德道德哲学的最大特点是主张道德自律。所谓道德自律就是自我立法，自我

服从。人是道德的主体，是理性的存在，可以为自己确立道德法则；又因为人本身即是一目的，所以完全有能力自觉服从自己确立

的道德法则。从表面上看，在康德学说中并没有上帝什么事，但康德还是把上帝作为一种假设，同自由、灵魂不死一起确定了下

来。到了晚年，康德更加关注这方面的问题，专门写有《单纯在理性限度内的宗教》，试图进一步以此来确定理性宗教在其学说中

的地位。过去人们往往批评康德将上帝从前门赶了出去，又从后门放了进来，其学说有不彻底性。但更深入的研究改变了这种看

法，人们注意到上帝这个因素在康德学说中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个因素，康德的道德哲学仍然算不上圆满。康德保留上帝这种

做法蕴含着极为深刻的道理，它明确告诉我们，在一个道德学说中，只有理性作为道德的根据是根本不够的，因为如果这样的话，

人们无法回答理性认知到一种善之后为什么必须将其作为自己的自愿行为这一理论难题。另一方面，康德保留上帝这种做法，与他

所提倡的道德自律学说，并没有构成原则的冲突。按照道德自律的原则，道德必须出于理性的要求，自我立法，自我服从，其中不

能存在任何其他的目的，而上帝的保留完全是一种潜在的因素，或者说是一种暗含的前提。 

康德道德哲学对我们有很大启发，它告诉我们，一种道德理论必须有一种形上的保证，否则这种理论就一定不够圆满，一定无法很

好地解决理性为什么本身即是实践的问题。这种情况其实已经得到了历史的验证。康德之后，随着哲学的进一步发展，人们纷纷宣

告上帝死了，将上帝完全挤出了道德理论的阵地。由于没有了上帝的支撑，西方道德哲学不仅无法解决理性如何本身即是实践的问

题，而且也陷入到相对主义的泥潭之中。 

舍勒也是一样。舍勒的思想近些年来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便是舍勒的宗教哲学。舍勒认为，人总是有意无

意地在其自身之内保持一个形而上的理念或情感，并以此贯穿其自身，在他的一生中，每一件事情都依赖于这种内在的形而上的理

念或情感。上帝便是这样一种理念或情感。上帝作为“位格之位格”无法像其他一些对象一样可以被认识，而只能在宗教行为中被



给予。人有了这样一种理念或情感，也就具有了一种绝对和非偶然的力量。人的任何一种实际行为，事实上都是一种与这一绝对层

面相关的行为，没有人能够在其自身之内与这种绝对层面完全无关。在我们身上，这一层面会以不同的方法、不同的形式得到填

充，这一层面本身就是人的一个基本存在。如果否认了这一层力量的存在，也就等于否认了人自身。舍勒强调，对每一个有限的精

神性的人来说，要么相信上帝，要么相信偶像。由此观之，关于上帝的证明根本不是一个问题，而只是对朝向这一绝对层面的宗教

行为是否合适的一种确认而已。即使有人不相信上帝，他心目中也必须有其他偶像，从而将这个形上的绝对层面填满。宗教与哲学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走向了整合，使人获得一种终极根源和目标，从而保证道德成为可能。 

由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重要结论：一种传统的道德学说要保证自身成为可能，必须有一个形上的保证。这一形上保证可

以有各种不同的形式，或是近似宗教的，如墨子的天志明鬼；或是非典型宗教的，如儒家学理中的天；或是单纯在理性限度内的宗

教的，如康德的理性宗教。这些形式尽管不同，其作用却完全一样，都是对这一理论的形上根据有一个交待，从而保证其在理论的

最高层面不至于落空。从这个视角出发，我们对于墨子的天志明鬼思想或许会有一层新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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